
磋商保证金交纳凭证

1、如为转账、支票、汇票等形式，应附供应商基本账户开户信息及磋商保证金

缴纳凭证。(注：供应商应及时致电代理机构（电话：0913-2035261）进行确认，

确保磋商保证金缴纳成功）

2、如为电子保函形式，请将保函电子版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发至代理公

司邮箱（sxtwgs@163.com），并在标书中附保函电子件。


